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

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辦理 115 年度寒假教職員工各項自我成長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宗    旨：倡導正當休閒活動，提供教職員工各項自我成長研習。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 

五.報名日期：自 114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時起至 114 年 12 月 15 日止。 

六.報名資格：凡台灣區各公私立中小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及退休教職員工均可報名參加。 

             （限身心健康、行動方便者；凡無法配合團體活動者，請勿報名）        

七.報名手續：本次活動統一採網路報名。（需為本會會員，本會網址：www.ttbf.org.tw） 

  備註：尚未加入本基金會會員者，請至本基金會網站首頁最底端-會員註冊網路教學依教學 

        程序註冊，再至各項活動欄內報名。 

八.報名費用：  

  1.各項研習活動歡迎攜眷參加。（限攜直系親屬 1 人為原則(含配偶)，孩童限 8 歲以上。) 

  2.各項活動報名人數未達 25 人以上之項目，取消辦理並全額退還所繳交之費用。 

  3.退休教職員工比照現職人員收費，眷屬非教職員者費用全額自行負擔【詳各項次收費欄】， 

    教職員工參加各項活動本基金會均酌予補助，因網路報名無法確認其身分，請於報到時備 

    齊身分証件供核對。 

九.繳費手續：本次活動均採網路報名，※請完成網路報名作業後下載列印繳費帳單，並請於

3 日內至全省郵局、7-11、OK、全家、萊爾富等超商繳交。（無法列印帳單者，請記下個

人虛擬帳號，採 ATM 或台銀臨櫃繳交）逾期繳款單即無效，報名資格併同取消，該名額由

候補人員遞補。各項活動中之餐宿均統一安排，未用餐、宿者及不參加戶外活動者，均不

予退費。報名後無故不繳費，本會將處以 1 年停權報名機會。 

十.各項活動參加人員，活動期間因故無法參加申請退費，自繳費後其原因係參加人員或直系

親屬因病、亡情況者，每人扣抵行政事務費新臺幣(以下同)200 元，餘數退費（申請需附

相關證明）；其餘於辦理活動 15 天前申請者扣除活動作業費百分之十；7 天前至 14 天前

申請者扣除活動作業費百分之二十；7 天後至活動前一日申辦者扣除百分之五十；活動當

日及辦理後申辦者不予受理。 

十一.本行程包含意外險 250 萬元、旅行傷害醫療險 20 萬元；未滿 15 歲眷屬為 61.5 萬元意

外喪葬費用保險、旅行傷害醫療險 20 萬(若被保險人已有喪葬補助費保單，則無法加保)。 

十二.各項活動報到通知函，本基金會將於 114 年 12 月 29 日前通知。 

十三.參加專業研習活動人員，各學校請酌情核予公假登記。 

十四.各項活動行程表及課程表請至本基金會網站下載專區，點閱、下載。 

十五.活動項目如下：（時間地點於發給報到通知時載明）。 

項

次 

活 動 
項 目 活 動 日 期 

辦 理 

地 點 
費 用 名 額 備 註 

1 森 林 生 態   
115年1月28-30
日 

南投 

現職及退休人員費

用 5500 元；眷屬

6500 元 

80人 
1.研習活動含材料、住宿、餐

食。 

2.活動住宿均採2人房。 

3.各項研習課表請點閱本會網

站下載檔案。 2 
原住民文化

(司馬庫斯) 
115年2月4日至2
月6日 

新竹 

現職及退休人員費

用 8000 元；眷屬

9400 元 

80人 

3 
環島教育探索

(武陵農場) 
115年2月9日至2
月13日 

環島 
現職及退休人員費

用 9,800 元；眷屬
11,500 元 

80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

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辦理 115 年度寒假教職員工各項國外參訪活動實施計畫 

一.宗    旨：倡導正當休閒活動，提供教職員工各項國外參訪活動。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 

五.報名日期：自 114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時起至 114 年 12 月 15 日止。 

六.報名資格：凡台灣區各公私立中小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及退休教職員工均可報名參加。 

             （限身心健康、行動方便者；凡無法配合團體活動者，請勿報名）        

七.報名手續：本次活動統一採網路報名。（需為本會會員，本會網址：www.ttbf.org.tw） 

  備註：尚未加入本基金會會員者，請至本基金會網站首頁最底端-會員註冊網路教學依教學 

        程序註冊，再至各項活動欄內報名。 

八.報名費用：報名費新臺幣(以下同)每人 8,000 元。  

  1.參加人員得攜眷限 3 人（限直系親屬；兒童限 8 歲以上）；眷屬須配合行程中各項活動。 

  2.各項活動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或遇重大偶發事件，活動取消辦理並全額退還繳交之費用。 

  3.本基金會負責各項活動之報名、通知、組團等作業；各參加人員、眷屬所需團費全額

自行負擔。 

  4. 費用：含機票、餐宿費、門票、機場稅、兵險、小費（含司機、導遊、床頭、行李等

小費）；不含簽證費、證照費、機場接送、廁所小費。 

  5.各團簽證費：日本及韓國團台灣免簽證；澳洲簽證費 20 澳幣(本次澳洲團費已含簽證

費用)；印度簽證費 25 美元(本次印度團費已含簽證費用)。 

  6. 本項活動得支付訂金予承辦旅行社，每人以團費五分之ㄧ為原則，其餘團費得以信用

卡支付，旅行社不得加收任何費用。 

九.繳費手續：本次活動均採網路報名，請完成網路報名作業後下載列印繳費帳單，並請於 3

日內至全省郵局、7-11、OK、全家、萊爾富等超商繳交。（無法列印帳單者，請記下個人虛

擬帳號，採 ATM 或台銀臨櫃繳交）逾期繳款單即無效，報名資格併同取消，該名額由候補

人員遞補。報名費用可抵團費，報名後如無故不參加者，該費用轉作活動行政作業費，不

予退還；如欲參加之項目報名人數不足則取消辦理，該項報名費用全部退還。(報名後無故

不繳費，本會將處以 1 年停權報名機會) 

十.各團相關通知函將於 114 年 12 月 29 日前通知。 

十一.各項活動行程表請至本基金會網站下載專區，點閱、下載。 

十二.各項國外參訪活動項目如下：（時間地點於發給報到通知時載明）。 

項
次 

名稱 
天
數 

出發日期 團費 名額 承辦旅行社 備 註 

1 
日本四國高

松藝術文化

之旅 

5 
115 年 1 月 

24-28 日 
46,000 元 25 人 

泰元旅行社 

林惠美小姐 

1. 各項活動住宿均採2人

1 房。 

2. 所有團費均採統一價。 

3. 承辦旅行社： 
 
泰元旅行社：04-22312555 

地址：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
號 7 樓之 1 

 

2 
日本北海道

函館建築文

化之旅 

5 
115 年 1 月 

25-29 日 64,800 元 25 人 
泰元旅行社 

林惠美小姐 



3 
韓國滑雪之

旅 
5 

115 年 2 月 

2-6 日 30,900 元 17 人 
天鳴旅行社 

李清泉先生 

 

天鳴旅行社：082-312976 
地址：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

堡 169 號 1 樓 
 

 
馨樂旅行社：04-24072522 

地址：（412）台中市大里區大
里路 236 號 1 樓 

 
帝樂旅行社：04-23259898 

地址：（403）台中市西區大隆
路 20 號 9 樓之 1 

 
 

4 
澳洲雪梨古

蹟文化之旅 
8 

115 年 3 月 

14-21 日 
69,900 元 19 人 

馨樂旅行社 

周宏明先生 

5 
印度恆河古

蹟文化之旅 
8 

115 年 2 月 

25-3月4日 
68,500 元 21 人 

帝樂旅行社 

李靜霜小姐 

 

 


